
 

证券代码：60395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百利科技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4 

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诉讼所处阶段：诉讼申请已受理，等待开庭。 

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炼工程当事人地位：原告。 

 涉案金额：73,306,608.59元。 

 对公司影响：公司与本次诉讼相关的各项工作正积极进行，对本期利润或

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目前公司对相关项目形成的资产体现在存

货中，如后续公司对相关工程款追偿不及预期，可能存在对相关存货计提

减值的风险。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武汉炼化工

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炼工程”）于近期就山西恒晖环保科技有限公

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（案号：[2024]晋 0826 民初 346 号）向山西省绛县

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申请。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4 日收到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通知,

法院已受理该诉讼申请。 

二、案件事实、请求内容及理由 

(一）诉讼当事人 

原告：武汉炼化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

被告：山西恒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诉讼请求： 

一、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72,824,768 元。 



二、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23 年 10 月 26 日起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

的利息，暂计至 2024 年 1 月 3 日的欠付工程款利息 481,840.59 元（计算标准:自

2023年 10月 26日起暂计至 2024年 1月 3日，以 72,824,768为基数，按中国人民

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.45%计算)。 

三、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、保全费用、保全保函费由被告承担。 

以上共暂计 73,306,608.59 元。 

(三）事实与理由 

2022 年 10 月，原告与被告签订了《山西恒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 万吨/年固

（危）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（一期）设计、采购、施工工程总承包(EPC)合同》（以

下简称合同或承包合同）。合同约定，原告为承包人，被告为发包人，原告负责被

告 15万吨/年固（危）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（一期）的装置区、仓储、公辅设施的

设计、采购和施工。合同暂估价款 24,628万元。此外，合同专用条款第 14.4条约

定，原告于工程开工后每月 20日提交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，被告收到支付申请后，

按已完成工程量费用的 85%作为进度款支付；通用条款第 14.7.2(2)条约定，原告

可采用按付款计划表申请付款，被告应当在收到原告提交的每期付款申请报告之日

起的 15日内审查并支付。2023年 9月 30日，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提交《承包

商工程款支付申请表》,请求被告支付工程款 73,824,768元。被告及监理单位均在

申请表中加盖公章予以确认，但截至原告起诉之时，被告仅支付了 1,000,000 元，

尚欠原告工程款 72,824,768 元未予支付。 

合同通用条款第 14.8 条约定，因被告原因未能按约定的时间向原告支付进度

款，应从被告收到付款申请报告后的第 26 日开始，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

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延期付款的利息，作为违约金。鉴于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这一

标准已经由全国银行问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替代，因此，原告于

2023年 9月 30日向被告提出付款申请，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自 2023 年 10月 26日

起，以 72,824,768 元为基数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

利率(3.45%)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，暂计至 2024年 1月 3日为 481,840.59

元。 

综上，被告拖欠工程款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，给原告的生产经营带来极大的困

难。 

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

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诉讼结果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。目前公司对相关项目

形成的资产体现在存货中，如后续公司对相关工程款追偿不及预期，可能存在对相

关存货计提减值的风险。公司与本次诉讼相关的各项工作正积极进行，暂时无法判

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。公司将根据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并积极采取各项措施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六日 


